
单证类型：BKA002114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813*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合同

约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

的生活进行长期财务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中国银保监会请您在填写

投保单之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的合法机构或

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展业证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

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式，或登录保险中介监督信息系统查询（网址：http://iir.circ.gov.cn）。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限较

长，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

建议您使用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险产

品的条款。请您认真阅读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

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

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投保人、被保险人收到保单并书面签收日起 15日内）的有关约定。除

合同另有约定外，在犹豫期内，您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退还保单，保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 10元的成本费以

外，应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当您选择从代理机构网站直接购买保险时，电子保单发出日视

为客户保单签收日。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

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

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

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

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

括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

员将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完

全由您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

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赢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

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证利

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

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

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

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

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

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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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

功能和投资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

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的健康

保险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保险公司给付

的保险金可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

是否有疾病Ƒƒ期约定。如果保险公司以附Ɠ险Ɣ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请您注意附Ɠ健康保险的

保险期限应不ƕ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Ɩ购买保险产品，Ɨ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Ƙ和应ƙ合中国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其主要

ƚ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ƛ止道Ɯ风险；同时，从Ɲ个ƞƟƠ，ơƢ是ƞƟ的主要经济来ƣ和支Ƥ，以ơƢ为

被保险人购买保险，可以使Ɲ个ƞƟ获得更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ƥ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售人员

询问的有关被保险人的问Ʀ，您也应当如实回Ƨ，否ƨ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Ʃ保障自身权益，请您

在投保提ƪ书、投保单等相关ƫ件Ƭƭ签Ʈ。当您选择从代理机构网站直接投保保险时，请您Ƭ自填写并确认投保申

请和投保提ƪ书等内容。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Ư保险公司按规定ư展客户回ƱƲ作，一般通过电Ƴ、信ƴ和上Ƶ回Ʊ等Ɣ式进行。为确保自ƶ的权益得到Ʒ实

保障，您应对回Ʊ问Ʀ进行如实ƧƸ，不ƹƺ的地方可以ƻƼ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ƽ确、

完Ɲ填写ƞƟƾ址、ƿǀ、常用ǁ系电Ƴ等个人信息，以ǂ保险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Ʊ。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ǃ中存在Ǆǅ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ǆ到Ǉǈ，请注意保ǉ书面证据或其

他证据，可向保险公司Ǌǋ（ǌǍ人寿保险ǎǏ有限公司全国统一投诉专线：40088-95509；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509）；

也可以向当地银保监ǐ（或保险行业Ǒ会）投ǒ；Ǔ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ǔǕ或向法ǖ起ǒ。附ǌǍ人寿

保险ǎǏ有限公司分公司所在地银保监ǐ（或保险行业Ǒ会）投ǒ电Ƴ：
北京市银保监局：010-66060227 北京市保险行业协会：010-58701292 浙江省银保监局：0571-85777315 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4006057178

四川省银保监局：028-86268325 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028-86756626 江苏省银保监局：025-86793909 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4008012378

上海市银保监局：021-38656624 上海市保险行业协会：021-63155989-860 江西省银保监局：0791-86387112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0791-86291775

河南省银保监局：0371-63380647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0371-65950229 福建省银保监局：0591-87805386 福建省保险行业协会：0591-87870005

湖南省银保监局：0731-84528200

安徽省银保监局：0551-65633910

内蒙古银保监局：0471-4505315

天津市银保监局：022-23145068

湖北省银保监局：12378

日照保险行业协会：0633-8778017

菏泽保险行业协会：0530-5629852

枣庄保险行业协会：0632-3325229

德州保险行业协会：0534-2633606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0731-82979342

安徽省保险行业协会：0551-65970367

内蒙古保险行业协会：0471-6902101

天津市保险行业协会：022-23304432

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0531-82066470

东营保险行业协会：0546-8318226

滨州保险行业协会：0543-3322875

聊城保险行业协会：0635-8278285

济宁保险行业协会：0537-3159132

河北省银保监局：0311-66007891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020-38795262

辽宁省银保监局：024-22596559 辽宁省保险行业协会：024-22562500

黑龙江银保监局：0451－51958037 黑龙江保险行业协会：0451－51996836

陕西省银保监局：029-83500362 陕西省保险行业协会：029-82309256

山东省银保监局：12378 济南保险行业协会：0531-87905920

淄博保险行业协会：0533-3856282 烟台保险行业协会：0535-6247039

泰安保险行业协会：0538-8203524 潍坊保险行业协会：0536-8266640

临沂保险行业协会：0539-7161228 威海保险行业协会：0631-5306779

莱芜保险行业协会：0634-6261393 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023-88061560

重庆市银保监局：12378

十三、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反保险欺诈排查告知（仅适用在四川省投保客户）

如果您本Ǘ投保的险ǘ为保险期Ǚ一年以及一年以下的意外保险、健康保险的，ƨ您投保的部分个人信息将由保

险公司共ǚǛǜǝǞ保险行业Ǒ会，用于（ǟ仅用于）行业Ǌ保险ǠǡǢ查，投保人在此投保提ƪ书上的签ǣ确认视

同对本告知知Ǥ并同意。

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

根据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ƨǦ第 1ǧǨ第 1ǩǧǪ》的要求，ƥ公司 2021 年第 1ǫ

Ǭǭ的Ǯ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ǯǰ.31Ǳ，在中国银保监会 2020 年第 ǯǫǬ风险Ǯ合ǲǳ（分类监管）ǲ价中被ǲ定为

Ǵ类，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

投保单号

第 2页，共 2页

本人已收到并认真阅读本投保提示书，销售人员已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本人已透彻理解上述款项

的确切含义。

投保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